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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8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副

总经理张杰锐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张杰锐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张杰锐先生担

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原定任期为 2024年 10月 21日至 2027 年 10月 20日。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张杰锐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张杰锐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

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2号公司5楼会议室召开了职

工代表大会，经公司工会提名，与会职工代表讨论投票表决，同意选举张杰锐先生担任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张杰锐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

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杰锐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非独立董事的辞职信；

2、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张杰锐先生简历：

张杰锐，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9月加入本公司，

曾任公司设计员、设计部经理、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营销总监，深

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福安市佳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

务。

张杰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5,609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杰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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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

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议

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 2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6,
710,60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458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043%。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1,716,8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868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1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28人，代表股份 4,993,74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90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

计230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2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040,
08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96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8%。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45,494,57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030,3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

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故本次股

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44,464,278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邓娇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589,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304%；反对股数为 1,839,5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08%；弃权股数为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19,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7.9231%；反对股数为1,839,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4976%；弃权股数为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9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564,4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224%；反对股数为 1,859,3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1%；弃权股数为2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893,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7.4191%；反对股数为1,859,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8905%；弃权股数为2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0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3.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5,4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69%；反对股数为 1,802,8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2%；弃权股数为5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4,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6772%；反对股数为1,802,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7695%；弃权股数为5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3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33,4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94%；反对股数为 1,800,8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86%；弃权股数为5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62,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8359%；反对股数为1,800,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7298%；弃权股数为5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4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667,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548%；反对股数为 1,462,2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17%；弃权股数为5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96,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4548%；反对股数为1,462,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0117%；弃权股数为5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35%。

3.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732,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755%；反对股数为 1,406,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42%；弃权股数为5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3,062,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0.7544%；反对股数为1,406,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9105%；弃权股数为5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351%。

3.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638,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458%；反对股数为 1,473,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3%；弃权股数为5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68,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8893%；反对股数为1,473,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2398%；弃权股数为5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08%。

3.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00,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390%；反对股数为 1,860,4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4%；弃权股数为5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29,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1791%；反对股数为1,860,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9123%；弃权股数为5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85%。

3.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291,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361%；反对股数为 1,819,0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43%；弃权股数为60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20,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9986%；反对股数为1,819,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0909%；弃权股数为60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05%。

3.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8,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78%；反对股数为 1,802,0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0%；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7,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7327%；反对股数为1,802,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7536%；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37%。

3.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8,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78%；反对股数为 1,801,9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89%；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7347%；反对股数为1,801,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7516%；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37%。

3.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257,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253%；反对股数为 1,791,3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56%；弃权股数为6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586,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00%；反对股数为1,791,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5413%；弃权股数为6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3,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87%。

3.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329,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81%；反对股数为 1,842,4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7%；弃权股数为5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7545%；反对股数为1,842,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5552%；弃权股数为5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03%。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行使监事会职权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553,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190%；反对股数为 1,860,9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6%；弃权股数为2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883,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7.2088%；反对股数为1,860,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9222%；弃权股数为2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8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邓娇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

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

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18号中南楼三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

161,299,665

24.96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

董事长刘超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周莹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菲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408,567

比例（%）

98.8275

反对

票数

1,745,098

比例（%）

1.0818

弃权

票数

146,000

比例（%）

0.090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淼晖、薛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82 证券简称：海泰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4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石

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众水务”）51%的股权，本次公开挂牌征集的受让方为新

疆天泽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截至目前，交易双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合同。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2025年 10月 3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泽众水务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下属全资子公司泽众水务51%股权按照国有股

权转让流程公开挂牌转让，转让价格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综合确

定，转让价格不低于37,131.63万元。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2025-临069）。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将全资子公司泽众水务51%股权委托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挂牌公告期为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25日。近日，公司收到

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新疆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公告期满共征

集到1家意向受让方，名单如下：

名称：新疆天泽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DG6M85XX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双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合同，目前双方正积极推进

上述工作，以期在完成所有必要程序及细节确认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续关注

本次股权转让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84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51%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46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461,
72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854%。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6年1月5日。

一、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7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0年7月29日至2020年8月16日，公司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拟激励对象名单提

出的异议。

3．2021年1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

〔2020〕652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1年2月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就激励计划修订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1年2月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6．2021年 2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1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1年3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实际授予激励对象 1,247人，授予限制性股票 7,619.54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1
年3月5日。

9．2021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10．2021年 9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1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12．2021年12月21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共103.6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13．2021年12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

公告》。实际授予激励对象356人，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776.12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上市日为2021年12月31日。

14．2022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23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7．2023年3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3年 3月 6
日。

18．2023年6月20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共247.6422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19．2023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20．2023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1．2023年 9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2．2023年12月5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共203.3967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23．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

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4．2023年12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月2日。

25．2024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6．2024年3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 3月 5
日。

27．2024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8．2024年 9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9．2024年12月20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320.2973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30．2024年12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2月

31日。

31．2025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32．2025年3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5年 3月 5
日。

33．2025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34．2025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

除上述所列情况外，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

存在差异。

二、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

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4%。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日为2021年2月22日，上市日期为2021年3月5日，第三个限售期于2025年3月4
日届满。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1年11月19日，

上市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第三个限售期将于2025年12月30日届满。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成就情况具体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

如下任一情形：
（1）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2）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4．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9年业绩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32%，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

业75分位值，2023年△EVA为正。
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5.5%，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条件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以2019年业绩为基数，公司2023年净利润年复合
增长率为59.16%，达成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企业75分位值目标，2023年△EVA为正，满足考
核要求。

公司 2023 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17.08%，达成不
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目标，
满足考核要求。

5．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对应年度公司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以及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才可

解除限售。具体解除限售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考评结果

标准系数

A

1.0

B

1.0

C

1.0

D

0.5

E

0

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以授
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2023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部分：除115名原激励对象因发

生离职、退休等情形已不符合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外，其余1,132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均为C及以上。

2．预留授予部分：除 22 名原激励对象因离
职、退休等情形已不符合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外，
其余334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均为C及以上。

三、解除限售事项发生变化的说明

鉴于公司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后至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间，共有2名激

励对象发生退休、离职等情形，其已获授但尚未办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将

由公司回购注销；因公司前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国资央企集团重

组事项已顺利完成，本次按照计划对受重组影响的14名激励对象（含部分董事、高级管理和中

层管理人员）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其余激励对象按原定解除限售时间办理。因此

本次实际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346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6年1月5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346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8,461,72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854%。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朱华荣

谭本宏

叶沛

张德勇

杨大勇

彭陶

张晓宇

王孝飞

王辉

张法涛

贺刚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合计335人）

合计

职务

董事长、党委书记

党委副书记

常务执行副总裁

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执行副总裁

执行副总裁

执行副总裁

执行副总裁

执行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455,000

353,080

353,080

353,080

252,200

248,612

248,612

171,990

171,990

248,612

114,660

21,916,882

24,887,798

已解除限售的股票数
量（股）

300,300

233,032

233,032

233,032

166,452

164,084

164,084

113,514

113,514

164,084

75,676

14,465,266

16,426,070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154,700

120,048

120,048

120,048

85,748

84,528

84,528

58,476

58,476

84,528

38,984

7,451,616

8,461,728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获股票将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2,356,878

9,901,729,182

9,914,086,060

比例

0.12%

99.88%

100.00%

本次变动

数量（股）

-8,461,728

8,461,728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3,895,150

9,910,190,910

9,914,086,060

比例

0.04%

99.96%

100.00%

注：上表以2025年12月17日为股权登记日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作为依据测算，最终数据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会议纪要；

4．法律意见书；

5．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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